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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本決議要求，應先辦聽證會、專案報告後，一號機才可重

新啟動，但原能會卻忽略民意，並且藐視國會，於晚上強行

通過重啟機組運轉，倘若發生事故，對於北台灣六百萬人口

的身家財產，有很大的影響，為維護國人安全，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核二廠於今年五月歲修時，發現一號機有七支螺栓毀損，包括四支有裂紋、三支斷裂，另

外於爐心側板也發現有三十公分龜裂等情形，經立法院教育委員會決議，應先辦聽證會、

專案報告後，經專家認定為安全後，原能會才可批准核二廠一號機重新啟動；但原能會已

於 18 日晚上擅自批准，而一號機也於當晚啟動。 

二、核二廠共有 120 支螺栓，立法院教育委員會於今年五月的公聽會上，經學者指出恐有更多

螺栓有裂紋尚未檢出，而在五月中的聽證會中，更有工程師指出至少三十六支有裂紋。 

三、日本 311 福島大地震造成的核能污染衝擊，世界各國都已開始檢討核能發展政策，包括德

國在內的先進工業國家，均已經要逐步進行廢核，如今政府竟然在未獲美國奇異公司的保

證下，藐視國會，忽視專家學者與民眾請求，片面作出核二廠一號機重新啟動，更是與台

灣民意以及世界潮流背道而馳。 

（三二二）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馬英九總統表示，美牛若過不了關，

TIFA 就談不下去，也違背自由貿易的精神，請問馬總統：歐

盟也抗拒美牛，是否也違反自由貿易的精神？其實，美國對

台灣的牛肉進口壓力，完全根據馬政府上台所簽訂的牛肉協

議，美國貿易代表處的 2012 年各國貿易障礙報告 2009 年 10
月台美雙方簽署牛肉議定書依據 OIE 規範擴大開放美牛肉輸

台。該議定書定義美牛肉及相關產品輸台之條件，重新開放

美國牛肉在台市場。證據顯示馬政府執意開放瘦肉精美牛進

口，完全咎由自取，卻要國人自行承擔風險甚至犧牲健康，

卻拿一些莫須有的理由來搪塞甚至欺騙國人，這種作為應該

受到國人嚴重譴責，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美國「2012 年各國貿易障礙報告」（NTE）有關「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

（SPS）報告我國部分指出，「台灣自 2003 年在美國發現第一起狂牛病後禁止美牛肉進口

。2006 年台灣開放 30 月齡以下之去骨牛肉進口。2009 年 10 月台美雙方簽署牛肉議定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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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OIE 規範擴大開放美牛肉輸台。該議定書定義美牛肉及相關產品輸台之條件，重新開放

美國牛肉在台市場。」「美國已透過不同場合關切美牛肉輸台問題，期盼台灣履行雙邊議

定書義務。美國政府將持續強調台美牛肉議題之重要性，並要求台灣依據科學基礎及 OIE

規範全面開放美國牛肉進口。」充分顯示現在美國對台灣施壓完全基於馬政府上台後簽訂

的牛肉議定書。 

二、但綜觀美牛案送到立法院之後，馬英九總統的說詞，美牛若過不了關，TIFA 就談不下去，

也違背自由貿易的精神，請問馬總統歐盟也抗拒美牛，是否也違反自由貿易的精神？再說

馬政權也不能保證 TIFA 談下去就能簽 FTA，韓國是先簽了 FTA 再談美牛，韓國能，為何

馬政府不能？若是真的為了貿易而需要開放含瘦肉精的美牛，一開始就對人民說清楚，講

明白。可是剛開始馬英九很清楚的表示「沒有預設立場」，這種欺騙的言論代表真相不能

外洩，目前所說的貿易問題當然也不是真相。 

三、尤其是有關瘦肉精美牛的毒性疑慮，竟然也引用錯誤資訊，還拉專家背書。總統府發言人

范姜泰基強調，「第三次美牛專家會議結論說明，萊克多巴胺引起心悸副作用、是在人直

接口服五千微克劑量以上，動物餵飼含萊克多巴胺之飼料後，經過動物代謝再被人類食用

，殘留極低，相當於一次要吃下五百公斤肉品，而十幾年來相關研究並沒有消費者因食用

肉品而造成任何副作用的案例」。 

四、對上述論述，參加農委會專家會議的醫師蘇偉碩表示范姜所言，都是被第三次美牛專家會

議所推翻的結論，「馬總統執意開放毒美牛，如此重大決策的根據，竟是來自錯誤資訊，

這太恐怖了！」對於馬總統致電主婦聯盟董事長陳曼麗時，點名是林杰樑醫師在第三次美

牛專家會議上說，沒有證據證明瘦肉精有害，他尊重專家。蘇偉碩痛批這根本是栽贓，他

強調，林杰樑是最早出來反對瘦肉精美牛的專家，現在卻成了最大受害者，太冤枉！ 

五、馬英九剛當選總統時，信誓旦旦的表示，對於美牛案沒有預設立場，卻找一些御用專家來

背書，會中對於御用專家的發言還列為機密，造成反對瘦肉精美牛的專家退席抗議。既然

是專家，對自己所說的話當然要負責，不敢讓民眾知道哪些主張是哪一位專家所說的，就

代表官方找御用專家來背書感到心虛，完全戳破馬英九「沒有預設立場」的謊言。食品製

造過程中，若是必定會出現有害人體的物質，因為它避免不了，所以必須訂定有害物質的

法定劑量，低於法定劑量者才可以販售。有害人體的物質若不是食品製造過程中必定會產

生的，而是外加的，則必須「零檢出」。美牛問題是在飼料中外加瘦肉精，若不外加，就

不會有問題，消費者有權力要求生產者不要外加有害物質，這是最基本的權力。至於美國

人吃不吃含瘦肉精的美牛，那是他們的事，台灣的消費者沒有理由跟進。總不能因為美國

有中學生吸大麻，就代表台灣的中學生吸大麻不值得大驚小怪。 

六、馬政府表示，美牛開放進口，只要牛肉標示產地，要不要吃由消費者自己決定。這是相當

不負責任的說法，馬政權何不將販售毒品合法化，只要標示毒品有害人體，要不要吸食由

消費者自己決定。果真如此，政府有什麼用途？為人民健康把關的責任在於政府，不是交

由人民自己負責。 


